
梅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

梅市文广旅法C2024 J 2号

关于印发《梅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

普法责任清单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、 直属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 进一步推进文化广电旅游

系统法治宣传教育工作， 按照
“

谁执法谁普法
”

“谁主管谁普法
”

“

谁服务谁普法
”

原则， 现将《梅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普

法责任清单》印发给你们， 请结合工作实际，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 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普法。 各级领导于部要坚持以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

思想， 以增强法治观念、 提升法治思维能力、 遵守党规国法为目

标， 落实领导于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制度， 用党

章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 一 言 一 行， 做到在法治之下想问题、 作决

策、 办事情。

二、 结合日常业务开展普法。 各科室、 直属各单位日常工作

中应结合业务工作开展情况， 坚持服务与普法相结合， 在服务企

业、 服务群众、 实施行政执法过程中， 积极开展业务相关法律法

规普法。 通过年度学法考试、 学习强国平台、 干部网络培训等载

体， 开展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， 切实提高依法决策、 依法行政、

依法办事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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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充分利用主题活动普法。在"5·18国际博物馆日" "5·19 

中国旅游日
”

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" "12-4国家宪法日
”

“宪法

宣传周
”

、 民族传统节日等时间节点， 组织开展富有针对性和实

效性的主题法治宣传活动， 通过悬挂标语、 张贴宣传画、 发放资

料、 新媒体平台宣传等方式， 大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， 营造社会

普法氛围。

附件： 《梅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普法责任清单》

（联系人：罗斌， 黄日瑜；联系电话： 2249637)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   抄送：市普法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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